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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内容
主要整改内容包括办公区西侧5、6、7层精密空调水系统管道、办公室空调水系统阀门及软连接等更新改造，及相关区域吊顶更换。主要包括：管道拆除及安装、阀门、软连接等拆除及安装、吊顶拆除及安装。
空调水管：≥DN50，采用无缝钢管；≤DN32，采用PPR热熔管。
管道阀门：蝶阀采用碳钢蝶阀，闸阀采用铜质蝶阀。
保温材料：采用30毫米厚橡塑保温。
系统压力为1.6Mpa。
吊顶采用矿棉吸音板。
涉及管道更换部位的吊顶、墙面的拆除和恢复要由专业装修装饰队伍进行完善。

2、 技术规范及要求 
严格按照按国家现行的设计、施工、安装标准及技术规范及设计图纸的要求执行
1、技术规范：
1.1《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17)
1.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
1.3《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2011）
1.4《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1.5《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6-2015）
1.6《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1.7《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
1.8《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9《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2017）
1.10《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50235-2010）
1.11《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GB50185-2010）
1.12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其它标准。
1.13《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2018）
本工程应执行以上标准规范但并不仅限于此。以上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采购文件中引用而构成技术规范的条文，有关的现行标准及以上标准均执行最新版本。

3、 施工工期要求 
施工总工期60天，每年春秋换季空调停运期间施工，具体时间安排与采购人另行约定。
4、 质保期 
1、质保期：自项目验收合格后不低于二年（含二年）。
2、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开始计算，对于工程质量出现的永久性缺陷或在保修期内即已存在但尚未暴露的质量问题，供应商承担责任不受保修期限限制。
3、返修项目返修部位的质量保修期从该保修部位验收合格之日起按上述质量保修期重新计算，该部分质保金的退还时间顺延到重新计算的质量保修期到期后。
4、供应商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维修服务。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供应商应当在接到修理通知后必须在4小时内向采购人报到，与采购人共同到现场查看，并于接到修理通知后8小时内维修完毕。供应商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采购人可委托他人修理，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5、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供应商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6、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的规定，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由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保修方案，供应商实施保修。
7、质量保修完成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
8、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5、 其它要求
1.本项目要求的所有产品和材料须满足国家现行规范及标准要求。
2.本项目要求供应商保证施工期间采购人的正常开馆、办公需求。
3.供应商全力配合采购人办理开工手续。
4.供应商进场材料提供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及标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5.采购人不提供施工垃圾、生活垃圾等垃圾临时存放处，供应商按照北京市有关要求落实垃圾清运等工作。
6．采购人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做好施工防疫防控措施，且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疫情防控措施费，在报价中综合考虑。
7.施工方案中需包含疫情防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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